
博时聚利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开放申购、赎回、

转换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时间：2026年6月1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运作方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公告依据

申购起始日

赎回起始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博时聚利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聚利3个月定开债发起式

003259

契约型、定期开放式、发起式

2016年9月18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以及《博时聚利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
称“《基金合同》”）及《博时聚利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

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2026年6月15日

2026年6月15日

2026年6月15日

2026年6月15日

2、日常申购、赎回、转换业务的办理时间
（1）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本基金在开放期间，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转换，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

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及相关期货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转换时除外。在封闭期内，本基金不办
理申购、赎回、转换业务。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期货交易市场、证券/期货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
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公开募
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公告。

（2）开放期及业务办理时间
除法律法规或基金合同另有约定外，本基金自合同生效日起（包括该日）或每个封闭期结束之日

后第一个工作日起（含该日），本基金即进入开放期，开放期的期限为1至20个工作日，具体期间由基
金管理人提前公告说明，但在开放期内，基金管理人有权延长开放期时间并公告，但开放期最长不可
超过20个工作日。

本基金当前封闭期为自2026年3月13日至2026年6月14日止。本基金本次办理申购、赎回、转
换业务的开放期为2026年6月15日至2026年6月22日，共5个工作日。2026年6月23日（含该日）起
3个月期间，本基金将进入下一个封闭期，封闭期内本基金不办理申购、赎回、转换业务。

本基金单一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或者构成一致行动人的多个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可达到或
者超过50%，基金不向个人投资者公开发售。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另有约定的除外。

如在开放期内发生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无法按时开放或需依据基金合同暂停申购、赎
回、转换业务的，基金管理人有权合理调整申购、赎回、转换业务的办理期间并予以公告，在不可抗力
或其他情形影响因素消除之日下一个工作日起，继续计算该开放期时间。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转换。在开放
期内，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转换申请且登记机构确认接受的，其
基金份额申购、赎回、转换价格为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购、赎回、转换的价格；但若投资人在开放期
最后一日业务办理时间结束之后提出申购、赎回、转换申请的，视为无效申请。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首次申购基金份额的最低金额为1.00元，追加申购最低金额为1.00元；详情请见当地销售机构公

告。
3.2申购费率

投资者可以多次申购本基金，申购费率按每笔申购申请单独计算。
本基金基金份额采用前端收费模式收取基金申购费用。投资者的申购费用如下：

金额（M）
M＜100万

100万≤M＜300万
300万≤M＜500万

M≥500万

申购费率
0.80%
0.50%
0.30%

每笔1000元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各项费用，不列入基
金财产。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

施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申购费率或收费方式，并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

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每个交易账户最低持有基金份额余额为1份，若某笔赎回导致单个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

于1份时，余额部分基金份额必须一同赎回。
4.2赎回费率

持有时间
在同一开放期内申购后又赎回且持续持有期限少于7日的

在同一开放期内申购后又赎回且持续持有期限大于等于7日的
在非同一开放期申购后赎回

赎回费率
1.50%
0.10%
0%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向
在同一开放期内申购后又赎回且持续持有期限小于7日的投资者收取的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资产；
对在同一开放期内申购后又赎回且持续持有期限大于等于7日的投资者收取的赎回费计入基金财产
比例不低于25%，其余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对于每份申购份额，持有期指自该基金份额申购确认日至赎回确认日（不含该日）。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

施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赎回费率或收费方式，并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

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5、日常转换业务
5.1转换费率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赎回费和申购费补差两部分构成，其中：申购费补差具体收取情况，视

每次转换时的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率的差异情况而定。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持有人承担。
5.2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1）业务规则
①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的同一基金管

理人管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处注册登记的基金。
②前端收费模式的开放式基金只能转换到前端收费模式的其它基金（申购费为零的基金视同为

前端收费模式），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可以转换到前端或后端收费模式的其它基金，非QDII基金不能
与QDII基金进行互转。

③基金转换的目标基金份额按新交易计算持有时间。基金转出视为赎回，转入视为申购。基金
转换后可赎回的时间为T＋2日。

④基金分红时再投资的份额可在权益登记日的T＋2日提交基金转换申请。
⑤基金转换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投资者采用“份额转换”的原则提交申请。转

出基金份额必须是可用份额，并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
2）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
基金转换视同为转出基金的赎回和转入基金的申购，因此暂停基金转换适用有关转出基金和转

入基金关于暂停或拒绝申购、暂停赎回的有关规定。
出现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它情形或其它在《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已载明并获中国证监

会批准的特殊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以暂停基金转换业务。
3）重要提示
①本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可以销售包括本基金在内的两只以上（含两只），且基金注册登记机构

为同一机构的博时旗下基金的销售机构。
②转换业务的收费计算公式及举例参见2010年3月16日刊登于本公司网站的《博时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关于旗下开放式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③本公司管理基金的转换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
6、基金销售机构
6.1场外销售机构
6.1.1直销机构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机构（含直销中心及直销网上交易）。
投资者如需办理直销网上交易，可登录本公司网站https://www.bosera.com参阅《博时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业务规则》等办理相关开户、申购、赎
回和转换等业务。

6.1.2场外非直销机构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博时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众禄基金
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蚂蚁（杭州）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创金启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
腾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华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鑫理财）、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钱景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富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
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大连网金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市金斧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国泰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万和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除上述机构外，其他销售机构如以后开展上述业务，本公司可不再另行公告，以各销售机构为
准。各代销机构可销售的基金份额类别、可办理的基金业务类型及其具体业务办理状况遵循其各自
规定执行。

7、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合同》生效后，在封闭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在指定网站披露一次基金份额净值和

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在开放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指定网站、基金销售机构网站或

者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次日，在指定网站披露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8、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告仅对博时聚利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本次办理申购、赎回、

转换业务等相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可于本基金管理人网站或相关销
售机构查阅本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资料。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基金管理人所有。

（2）2026年6月15日至2026年6月22日为本基金本次的开放期，即在开放期内接受办理本基金
份额的申购、赎回、转换业务，在开放期内，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调整开放日期，具
体请见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开放期最后一个工作日15：00以后暂停接受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回、
转换业务直至下一个开放期。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3）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诚实信用地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
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6月10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博时恒玺一年持有期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可能触发基金合同

终止情形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6月10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博时恒玺一

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博时恒玺一年持有期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现将相关事项提示公告如下：

一、本基金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运作方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公告依据

下属类别基金的基金简称

下属类别基金的交易代码

博时恒玺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恒玺一年持有期混合

012487

契约型开放式

2021年7月6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
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博时恒玺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博时恒玺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

书》”）等

博时恒玺一年持有期混合A

012487

博时恒玺一年持有期混合C

012488

二、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之“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和资产规模”

约定：
“《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

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5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基金
合同终止，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若截至2026年7月8日，本基金出现连续五十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五千万元的情形，本基

金将根据《基金合同》约定进入清算程序，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决。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出现《基金合同》终止情形，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成立基金财

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不再办理申购、赎回、定投、基金转换
业务，基金财产清算剩余资产将在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完毕清算程序后进行分配。本基金进入清
算程序前，申购、赎回、定投、基金转换业务仍正常办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妥善做好投资安
排。

2、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认真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及本基金《招募说明书》，投资
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

基金管理人网站：https://www.bosera.com
客服电话：95105568（免长途话费）
3、本公告解释权归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人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
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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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53 证券简称：旭光电子 公告编号：2026-030
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
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6月25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二) 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6年6月25日 14点30 分
召开地点：成都市新都区新工大道318号旭光电子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6月25日
至2026年6月2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
的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

议案名称

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 2026 年 6月 10日的《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
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三)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
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
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
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有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
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0353

股票简称

旭光电子

股权登记日

2026/6/18

(二)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出席会议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应持有的证件：出席会议的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代

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1）和委托代理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
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加盖法人公章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见附件1）、出席人身
份证。

2、登记手续及方法：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应持上述证件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成都
地区以外的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但参会登记不作为股东依法参加股东大会的必备
条件。

3、登记地址：成都市新都区新工大道318号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4、登记时间：2026年6月24日上午9：30-11：30,下午2：00-5：00
六、其他事项

联系电话：028-83967182
传 真：028-83967187
邮 编：610500
联 系 人：晋晓丽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0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6月25日召开的贵公司2026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2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0353 证券简称：旭光电子 公告编号：2026-029
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26年6月2日以电子邮件、传真、直接送达的方式发出。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26年 6月 9日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在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召开。

（四）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五）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刘卫东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0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9票回避。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全体委员回避表决，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本议

案因涉及董事薪酬，全体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将直接提交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修订后的制度全文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0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9票回避。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全体委员回避表决，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本议

案因涉及董事薪酬，全体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将直接提交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2026 年（自2026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董事（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按

以下标准执行：
1、薪酬方案
（1）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在公司任职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年度薪酬由基本薪酬、绩效薪酬构成。薪酬总额=基本薪酬+

绩效薪酬。
基本薪酬按其在公司担任的工作职务，参考同行业、同地区薪酬标准，且综合考虑其岗位职责、工

作经验等因素确定，按月发放；
绩效薪酬与公司经营效益、个人绩效考核等实际情况挂钩，具体按照其所任职务对应的公司相关

薪酬管理办法、考核和激励方案等确定并执行，绩效薪酬占比原则上不低于薪酬总额的50%。绩效薪
酬根据绩效考核结果，按年度进行发放，且绩效薪酬的一定比例在年度报告披露和绩效评价后发放。

（2）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津贴标准为8万元/年（税前），独立董事津贴按月发放，不进行考核。
2、其他规定
（1）上述薪酬与津贴均为税前金额，其所涉及的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公司代扣代缴。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若因换届、改选、任期内辞职、解聘等原因离任的，薪酬与津贴按其实

际任期和实际绩效计算发放。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6 年度薪酬方案符合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有利于公司
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调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工作积极性，强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勤勉
尽责意识，促进公司业务发展。

（三）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内容见公司同日公告《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030）。
特此公告。

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0日

证券代码：002594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2026-023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6月9日（星期二）上午10:00。
2、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比亚迪路3009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王传福先生。
6、本公司于2026年4月23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刊发了股东会通知，也于 2026年 4月 22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
（www.hkex.com.hk）刊发了股东周年大会通告，并按规定派发了通函。

7、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如下：

分
类

A股
H股
总
体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人数

391
31

422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数量（股）

3,138,564,433
1,551,365,039

4,689,929,472

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

例（%）
34.4247
17.0158

51.4405

网络投票情况

人数

7,721
-

7,721

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股）

316,591,808
-

316,591,808

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

例（%）
3.4725

-

3.4725

总体出席情况

人数

8,112
31

8,143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数量（股）

3,455,156,241
1,551,365,039

5,006,521,280

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

例（%）
37.8971
17.0158

54.9129

2、出席、列席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董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香港中央证券有限公司
监票人、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

三、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会议议题的各项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

结果如下：
1.00、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A股股东
H股股东

代表股数
3,455,156,241
1,551,365,039

赞成股数
3,427,427,363
1,362,367,777

赞成比例%
99.1975
87.8174

反对股数
7,484,984
23,629,988

弃权股数
20,243,894
165,367,274

全体股东 5,006,521,280 4,789,795,140 95.6711 31,114,972 185,611,168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2.00、关于审议公司经审计的2025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代表股数
3,455,156,241
1,551,365,039
5,006,521,280

赞成股数
3,446,775,645
1,524,027,679
4,970,803,324

赞成比例%
99.7574
98.2379
99.2866

反对股数
7,719,784
24,778,571
32,498,355

弃权股数
660,812

2,558,789
3,219,601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3.00、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代表股数
3,455,156,241
1,551,365,039
5,006,521,280

赞成股数
3,447,018,145
1,524,090,886
4,971,109,031

赞成比例%
99.7645
98.2419
99.2927

反对股数
7,409,784
24,715,358
32,125,142

弃权股数
728,312

2,558,795
3,287,107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4.00、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A股中小投资者

代表股数
3,455,156,241
1,551,365,039
5,006,521,280
395,916,872

赞成股数
3,448,333,108
1,550,461,585
4,998,794,693
389,093,739

赞成比例%
99.8025
99.9418
99.8457
98.2766

反对股数
6,082,321
36,716

6,119,037
6,082,321

弃权股数
740,812
866,738

1,607,550
740,812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5.00、关于审议聘任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A股中小投资者

代表股数
3,455,156,241
1,551,365,039
5,006,521,280
395,916,872

赞成股数
3,415,532,003
1,247,562,530
4,663,094,533
356,292,634

赞成比例%
98.8532
80.4171
93.1404
89.9918

反对股数
36,509,591
200,487,150
236,996,741
36,509,591

弃权股数
3,114,647

103,315,359
106,430,006
3,114,647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6.00、关于审议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及公司或其控股子公

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A股股东
H股股东

代表股数
3,455,156,241
1,551,365,039

赞成股数
3,409,570,889
1,256,500,400

赞成比例%
98.6807
80.9932

反对股数
43,295,984
292,720,689

弃权股数
2,289,368
2,143,950

全体股东
A股中小投资者

5,006,521,280
395,916,872

4,666,071,289
350,331,520

93.1999
88.4861

336,016,673
43,295,984

4,433,318
2,289,368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7.00、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授予公司董事会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代表股数
3,455,156,241
1,551,365,039
5,006,521,280

赞成股数
3,342,738,110
508,547,207

3,851,285,317

赞成比例%
96.7464
32.7806
76.9254

反对股数
111,609,414

1,035,822,363
1,147,431,777

弃权股数
808,717

6,995,469
7,804,186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8.00、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批准授予比亚迪电子（国际）有限公司董事会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代表股数
3,455,156,241
1,551,365,039
5,006,521,280

赞成股数
3,340,016,552
501,718,174

3,841,734,726

赞成比例%
96.6676
32.3404
76.7346

反对股数
114,306,272

1,042,644,846
1,156,951,118

弃权股数
833,417

7,002,019
7,835,436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00、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代表股数
3,455,156,241
1,551,365,039
5,006,521,280

赞成股数
3,448,417,224
1,547,888,621
4,996,305,845

赞成比例%
99.8050
99.7759
99.7960

反对股数
5,806,005
2,609,403
8,415,408

弃权股数
933,012
867,015

1,800,027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10.00、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代表股数
3,455,156,241
1,551,365,039
5,006,521,280

赞成股数
3,357,622,141
518,971,935

3,876,594,076

赞成比例%
97.1771
33.4526
77.4309

反对股数
96,742,988

1,026,569,355
1,123,312,343

弃权股数
791,112

5,823,749
6,614,861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1.00、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购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代表股数
395,916,872

1,551,365,039
1,947,281,911

赞成股数
389,119,145

1,541,188,836
1,930,307,981

赞成比例%
98.2830
99.3440
99.1283

反对股数
5,938,515
7,571,318
13,509,833

弃权股数
859,212

2,604,885
3,464,097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公司股东王传福先生、吕向阳先生、夏佐全先生、李柯女士、何志奇先生、何龙先生、罗红斌先生、
周亚琳女士、杨冬生先生、刘焕明先生、王传方先生、罗忠良先生、李巍女士、刘学亮先生、李黔先生在
公司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股东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由公司非执行董事兼股东吕向阳先生实际控制，已按规定
回避表决。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通过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已按
规定回避表决。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
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9日

证券代码：002594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2026-024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其附属公司合称“本集团”）注意到，美国国防部于

2026年6月8日（美国时间）发布《关于指定中国军工企业的通知》。根据该通知，美国国防部已将本公
司列入中国军工企业名单。

由于本集团既不是中国军工企业，也不是中国国防工业的军民融合企业，本公司认为将本公司列
入该名单并无正当理由。

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并非制裁名单。被列入中国军工企业名单不会影响本集团正常开展业务，不
会影响本集团与任何人（美国国防部除外）进行业务往来；与该名单相关的美国政府采购限制不会影
响本公司的业务，且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并未限制进行本公司证券交易。

若本公司后续启动复核程序或在必要时采取诉讼以将本公司从中国军工企业名单中删除，本公
司将于适当时候发布进一步的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6月9日

证券代码：000716 证券简称：黑芝麻 公告编号：2026-038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6月9日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了2025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审议并通过了相关提案，现将有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2026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

议案》，董事会决定于2026年6月9日以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会，公司于2026
年5月19日公告了《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035）。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现场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6年6月9日（星期二）14:30开始
（2）召开地点：广西南宁市凤翔路20号黑芝麻大厦20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谢示先生
5、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6月9日9:15-9:25、9:

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6月9日9:15-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股东授权代表）情况如下表：
出席会议的股东分类

一、出席会议的股东总体情况

其中

二、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
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股东人数（名）
542
10
532
537
5

532

持股数（股）
157,749,010
153,251,210
4,497,800
6,254,400
1,756,600
4,497,800

占总股本比例
20.9526%
20.3552%
0.5974%
0.8307%
0.2333%
0.5974%

2、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国浩律师（南宁）
事务所的覃锦律师、黄夏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会。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审议的提案和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编
号

1.00

2.00

3.00

提案
名称

《公 司 2025 年
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公 司 2025 年
度内部控制自
我评价报告》

《公 司 2025 年
度财务决算报

告》

出席会议的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量（股）

现场
投票

网络
投票

合计

其中中小
股东投票

现场
投票

网络
投票

合计

其中中小
股东投票

现场
投票

网络
投票

合计

其中中小
股东投票

153,251,210

4,497,800

157,749,010

6,254,400

153,251,210

4,497,800

157,749,010

6,254,400

153,251,210

4,497,800

157,749,010

6,254,400

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票

同意票数（股）

153,251,210

2,523,200

155,774,410

4,279,800

153,251,210

2,505,200

155,756,410

4,261,800

153,251,210

2,542,000

155,793,210

4,298,600

占有效表决
权 股 份 比 例

（%）

100.0000

56.0985

98.7483

68.4286

100.0000

55.6983

98.7369

68.1408

100.0000

56.5165

98.7602

68.7292

反对票

反 对 票 数
（股）

0

1,727,200

1,727,200

1,727,200

0

1,768,200

1,768,200

1,768,200

0

1,732,500

1,732,500

1,732,500

占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比例（%）

0.0000

38.4010

1.0949

27.6158

0.0000

39.3126

1.1209

28.2713

0.0000

38.5188

1.0983

27.7005

弃权票

弃权票数
（股）

0

247,400

247,400

247,400

0

224,400

224,400

224,400

0

223,300

223,300

223,300

占有效表
决权股份
比例（%）

0.0000

5.5005

0.1568

3.9556

0.0000

4.9891

0.1423

3.5879

0.0000

4.9646

0.1416

3.5703

审 议
结果

通过

通过

通过

4.00

5.00

6.00

7.00

8.00

《公 司 2025 年
年度报告全文

及摘要》

《公 司 2025 年
度利润分配预

案》

《关 于 修 订 ＜
董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管
理制度＞的议

案》

《公 司 2026 年
度财务预算方

案》

《关 于 公 司 董
事 2025 年度薪
酬确认及 2026
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现场
投票

网络
投票

合计

其中中小
股东投票

现场
投票

网络
投票

合计

其中中小
股东投票

现场
投票

网络
投票

合计

其中中小
股东投票

现场
投票

网络
投票

合计

其中中小
股东投票

现场
投票

网络
投票

合计

其中中小
股东投票

153,251,210

4,497,800

157,749,010

6,254,400

153,251,210

4,497,800

157,749,010

6,254,400

153,251,210

4,497,800

157,749,010

6,254,400

153,251,210

4,497,800

157,749,010

6,254,400

153,011,210

4,497,800

157,509,010

6,254,400

153,251,210

2,497,100

155,748,310

4,253,700

153,251,210

2,459,900

155,711,110

4,216,500

153,251,210

2,217,000

155,468,210

3,973,600

153,251,210

2,387,500

155,638,710

4,144,100

153,011,210

2,147,200

155,158,410

3,903,800

100.0000

55.5183

98.7317

68.0113

100.0000

54.6912

98.7081

67.4165

100.0000

49.2908

98.5542

63.5329

100.0000

53.0815

98.6622

66.2590

100.0000

47.7389

98.5076

62.4169

0

1,726,700

1,726,700

1,726,700

0

1,821,400

1,821,400

1,821,400

0

2,017,000

2,017,000

2,017,000

0

1,874,000

1,874,000

1,874,000

0

2,026,800

2,026,800

2,026,800

0.0000

38.3899

1.0946

27.6078

0.0000

40.4954

1.1546

29.1219

0.0000

44.8441

1.2786

32.2493

0.0000

41.6648

1.1880

29.9629

0.0000

45.0620

1.2868

32.4060

0

274,000

274,000

274,000

0

216,500

216,500

216,500

0

263,800

263,800

263,800

0

236,300

236,300

236,300

0

323,800

323,800

323,800

0.0000

6.0919

0.1737

4.3809

0.0000

4.8135

0.1372

3.4616

0.0000

5.8651

0.1672

4.2178

0.0000

5.2537

0.1498

3.7781

0.0000

7.1991

0.2056

5.1772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9.00
《关 于 修 改 ＜
公司章程＞的

议案》

现场
投票

网络
投票

合计

其中中小
股东投票

153,251,210

4,497,800

157,749,010

6,254,400

153,251,210

2,509,200

155,760,410

4,265,800

100.0000

55.7873

98.7394

68.2048

0

1,757,200

1,757,200

1,757,200

0.0000

39.0680

1.1139

28.0954

0

231,400

231,400

231,400

0.0000

5.1447

0.1467

3.6998

通过

本次股东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分别就2025年度履职情况进行述职；同时董事会就2026年度高级
管理人员的薪酬方案进行了说明。前述具体内容详见2026年4月28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披露的公告。

（二）关于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的说明
1、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对相关议案进行表决，并按

照规定进行监票、计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2、上述第8项议案涉及相关人员自身利益，关联股东周淼怀（持股240,000股）已经回避该议案的

表决。
3、上述第9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

以上通过。
4、公司已单独披露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情况。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的覃锦律师、黄夏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6月10日

证券代码：002032 证券简称：苏泊尔 公告编号：2026-034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
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徐波先生、叶继德先生分别持有本公司股份122,758股和42,763股，合计持

有股份数量占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的0.0208%；拟自2026年6月10
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分别减持本公司股份32,502股及11,347股，
合计减持股份不超过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的0.0055%。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苏泊尔”）于近日收到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要求，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拟减持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拟减持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如下：

名称
徐波

叶继德
合计

职务
财务总监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持股数量（股）
122,758
42,763
165,521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0.0154%
0.0054%
0.0208%

注：上述公司总股本系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数量，下同。
二、本次股份减持计划主要内容
1、股份来源：股权激励获授股份（含历次分配转增）
2、减持原因：拟减持股东自身资金使用需求；
3、减持数量：拟减持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43,849股，不超过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已回购

股份后的总股本的0.0055%，且每位人员减持数量未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

名称

徐波
叶继德

合计

职务

财务总监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拟减持股份数量（股）＊

32,502
11,347
43,849

拟减持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0.0041%
0.0014%
0.0055%

注：徐波先生、叶继德先生2026年1月1日分别持有本公司股份130,008股和45,388股，故上述两
名高级管理人员 2026年度对应可减持额度（持股总数的 25%部分）分别为 32,502股和 11,347股。公
司于2026年4月13日回购注销了上述两名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
解除限售期考核未达标部分的限制性股票，分别为7,250股和2,625股，故徐波先生、叶继德先生最新
持股数量分别为122,758股和42,763股。

4、减持价格：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5、减持方式：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6、减持期间：自 2026年 6月 10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即 2026年 7月 3日起至 9月 30日

止）。具体减持时间将遵守内幕信息管理相关规定及高级管理人员买卖股票的相关要求。
三、其他说明

1、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股份变动管
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相关规定；拟减持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九条规
定的情形。

2、拟减持高级管理人员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具体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减持股份计划。
3、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本公司股份期间，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4、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实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

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十日

证券代码：003032 证券简称：*ST传智 公告编号：2026-028
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暨股票停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6月10日（星期三）

停牌一天，并于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开市起复牌并撤销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ST传智”变

更为“传智教育”，证券代码仍为“003032”。
2． 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交易价格日涨跌幅限制变更为10%。
一、股票种类、股票简称、股票代码、涨跌幅、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起始日及停复牌安排
1．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2． 股票简称：由“*ST传智”变更为“传智教育”
3． 股票代码：003032
4． 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起始日：自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开市起撤销。
5． 停复牌安排：公司股票交易自2026年6月10日（星期三）停牌1天，并于2026年6月11日（星

期四）开市起复牌并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6． 日涨跌幅限制：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交易价格日涨跌幅限制变更为10%。
二、公司股票交易原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条“（一）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扣除后的营
业收入低于3亿元。”规定的情形，公司股票于2025年4月23日开市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具体情
况详见《关于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0）。

三、公司股票交易现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类型

的审计报告。公司2025年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为369,679,765.07元。经公司自查，2025年度公司不存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2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七项中任一情形，也不存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其他需要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符合申请撤销退
市风险警示的条件。

2026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议案》。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提交了对公司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具体情况详见《关于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5）。
公司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公司股票将于 2026年 6月 10

日（星期三）停牌一天，并于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开市起复牌并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s://www.cninfo.com.cn），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谨慎决策、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10日


